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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兹委托_ 王义__(身份证号：_430202198108221017_______；联系电话__19831788661______)代表我司在贵司从事现场服务。
服务项目：■ 返修■ 退、换货□ 结算、票据相关□外单位物料领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的现场服务人员隶属于我司_销售__部门，负责人__张馀林____，联系电话__18610117261___。
委托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委托期间我司承诺：
1、 委托的现场服务人员信息如有变更，将及时反馈给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2、 委托的现场服务人员非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内部员工推荐或介绍的人员，不存在各种利益关系及利益输送。
3、 委托的现场服务人员因违章作业导致自身事故或损失的，与主机厂无关。
4、 委托的现场服务人员在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工作期间遵从主机厂各项管理制度，服从主机厂各项现场作业管理要求。若出现违章作业或违章作业造成了主机厂损失的，我司将自愿接受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的相关违章考核，承担相应违章责任，赔偿主机厂的相应损失，违章考核或损失赔偿在无保证金或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可从货款中抵扣，货款不够抵扣时再由我司另行赔付。


盖章

2020年1月1日
